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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租赁纳税筹划方法点评

【摘要】随着房价的上涨，传统的房屋租赁纳税筹划方法不一定能降低税负。把租赁业务转化为仓储业务、把租赁业务

转化为承包业务等时存在两种业务税负（或收益）无差异点，企业需要根据房屋租售比等因素进行分析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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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，新购的房屋租售比（租金

与买价之比）较低，而旧房的租售比较高。房屋租赁业务的税

负较重，包括按租金收入的 5%计算的营业税及附征的城市维

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（简称“营业税及其附加税”）、按租金

收入的 12%计算的房产税。房产税和营业税的税基都是租金

收入，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各地有所区别，为便于分析，本文

分别按税率 7%和 3%来计算。

一 尧改 变 房 屋 使 用 权 人

改变房屋使用权人，即通过纳税筹划，把使用权人为承租

方的房屋改变为自用以降低税负，主要的筹划方法是把租赁

业务转化为仓储业务或承包业务。单纯从房产税来看，业务转

化后，把需按租金收入的 12%计算缴纳的房产税改为按房产

余值的 1.2%计算缴纳房产税。目前，新购房屋和旧房的租售

比差异较大，改变房屋使用权人不一定会造成税负减轻，存在

一个税负平衡点或税负无差异点。

假设租金收入为 x，房产账面价值（买价）为 y，按租金

收入计算，房产税=12%x；按房产余值计算，房产税=（1-

30%）伊1.2%y。则税负无差异点为：x颐y=7颐100。

税负无差异点的计算表明，当租售比等于 7颐100时，按租

金计算和按房产余值计算的房产税税负相同；当租售比大于

7颐100时，按租金计算的房产税多，可选择改变使用权人，将租

赁业务转化为自用；当租售比小于 7颐100时，按房产余值计算

的房产税多，则保持为租赁业务，无需转化。

案例 1：把租赁业务转化为仓储业务

某投资公司以 1 0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 10栋库房，全部

对外出租给某大型零售企业，年租金收入 100万元，租赁期限

为 10年。

分析：投资公司对该租赁业务需缴纳的税款包括：营业

税=100伊5%=5（万元），房产税=100伊12%=12（万元），城建税

和教育费附加=5伊（7%+3%）=0.5（万元），共计 17.5万元。不考

虑企业所得税，税负为 17.5%。

筹划方法：该房产的租售比为 10颐100，大于 7颐100，可选择

转换为仓储业务。投资公司与客户进行协商，继续利用库房为

客户存放商品，但将租赁合同改为仓储保管合同，增加服务内

容，配备保管人员，为客户提供 24小时服务。假设提供仓储服

务的收入保持每年 100万元不变，缴纳的税款却发生了变

化，包括：营业税=100伊5%=5（万元），房产税=1 000伊（1-30%）

伊1.2%=8.4（万元），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5伊（7%+3%）=0.5

（万元）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，税负为 13.9%。两者相比节约 3.6

万元，10年节约 36万元。对客户而言，改变方案后，降低了仓

储保管的相关费用。

如果上述年租金为 50万元，应纳税额=50伊17.5%=8.75（万

元）；如果转化为仓储收入 50万元，应纳营业税为 2.5万元，

房产税不变仍为 8.4万元，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0.25万元，共

计 11.15万元，比按租金计算多缴纳 2.4万元，10年多交 24

万元。此时租售比为 5颐100，小于 7颐100，选择租赁业务有利。

如果上述租金正好为 70万元，计算同上，两种业务需缴

纳的税款相同，均为 12.25万元。

点评：此法的筹划必须完成仓储与租赁的转换，因此必须

明确租赁与仓储的含义，业务真实合法是问题的关键。所谓房

屋租赁是指租赁双方在约定期限内，将出租房屋的使用权让

渡给承租方，并收取租金的一种经营方式；仓储是指在约定的

期限内，房屋所有人用该房产代客储存、保管货物，并收取仓

储费的一种经营方式。当选择仓储业务有利时，公司需要增加

经营成本，如需增加保管人员的工资费用、办公费用和其他管

理费用。另外还有货物保管的责任，保管不当发生损失还要承

担赔偿责任，风险较大。由于仓储管理技术要求不高，可招用

责任心强的下岗职工，享受录用下岗职工的有关税收优惠，降

低公司的经营成本。此外，业务的转化必须真实，如果企业不

配备人员提供仓储服务，则实质上不是仓储业务仍是租赁业

务，将可能被认定为业务操纵。

案例 2：把租赁业务转化为承包业务

某宾馆将其所属的一栋酒楼出租，该酒楼房产原值 1 000

万元，职工张某经过竞标以年租金 100万元获得 10年承租

权。张某领取营业执照独立经营，财务上独立核算，享有独立

的生产经营权。

分析：宾馆每年应纳营业税=100伊5%=5（万元），房产税=

100伊12%=12（万元），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5伊（7%+3%）=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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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万元），共计 17.5万元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，税负为 17.5%。

筹划方法：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营业税若干

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3］16号）的规定，双方签订承包、

租赁合同或协议，将企业或企业部分资产出包、租赁，出包、出

租者向承包、承租方收取的承包费、租赁费（承租费）按“服务

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出包方收取的承包费凡同时符合以下三

个条件的，属于企业内部分配行为不征收营业税：淤承包方以

出包方名义对外经营，由出包方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；于承包

方的经营收支全部纳入出包方的财务会计核算；盂出包方与

承包方的利益分配是以出包方的利润为基础。如果出租企业

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，将房租承租人聘为经营者，将租

赁业务变成自己经营后再承包，那么房产税就可以按房产余

值计算缴纳，同时避免营业税及其附加税。

如果张某不办理营业执照，以宾馆的名义对外经营，经营

收支纳入宾馆的财务核算，双方约定每年净上缴承包利润

100万元，那么，宾馆对这 100万元承包利润款就不用缴纳营

业税及其附加税，只需按自用房产计算缴纳房产税=1 000伊

（1-30%）伊1.2%=8.4（万元）。两者相比节约 9.1万元，10年节

约 91万元。

点评：此筹划方法同样存在税负无差异点，与前述转换为

仓储业务的区别是，承包业务的承包费还避免了营业税及其

附加税，但此筹划方案的出租方承担了较大的风险。这种情况

下，承租方不办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，虽然承租方的纳税及

相关费用等可通过双方约定由承租方承担，但是所有对外经

营上的法律责任都得由出租方承担，如果承租人有问题，出租

方的风险很大。所以，在经营者可以信任的基础上，该筹划方

案还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，但是面对的风险也不可忽视。

二 尧 改 变 房 屋 所 有 权 人

改变房屋所有权人，即通过纳税筹划，把用于租赁的房产

作为投资，将租金收入转化为分红收入，以减轻税负。如果将

房屋对外投资入股，参与被投资方利润分配，共同承担风险，

则投资方可以不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，也不用按租金的

12%缴纳房产税，但被投资方需按房产余值的 1.2%缴纳房产

税（可税前扣除），以税后利润的方式支付投资者租金。由于投

资业务的收益是税后利润，下面对各方的税后净利润进行对

比分析。

假设租金收入为 x，房产账面价值（买价）为 y，各方所得

税税率均为 25%。

如果是租赁业务，如前所述，出租方的税后净利润=（x-

17.5%x）伊（1-25%），承租人的租金支出可税前扣除，税后净支

出=（1-25%）x。

如果是投资业务，房屋的权属将发生改变，出租方变成了

投资人，房屋所有权变为被投资企业（原承租人）。假设被投资

企业以税后利润方式支付租金，税前支付不变，仍为 x，则投

资方获得的税后利润为（1-25%）x，没有其他纳税负担；支付

房产税由被投资企业承担，房产税按房产余值计算，房产税=

（1-30%）伊1.2%y。房产税可税前扣除，被投资企业税后净支

出=（1-25%）x+（1-30%）伊1.2%伊（1-25%）y。

两种业务对照，对出租方（投资方）而言，税后净利润增加

17.5%伊（1-25%）x；对承租方（被投资企业）而言，税后净支出

增加（1-30%）伊1.2%伊（1-25%）y。

从而两种业务存在总收益无差异点，使出租方（投资方）

税后净利润增加=承租方（被投资企业）税后净支出增加，计

算得知，当 x颐y=4.8颐100，即租售比为 4.8颐100时，两种方案总收

益无差异。当租售比大于 4.8颐100时，选择投资业务有利；当租

售比小于 4.8颐100时，选择租赁业务有利。当然，计算结果仅单

纯考虑了节税因素，没有考虑业务转化的其他影响。

案例 3：把租赁业务转化为投资业务

某房地产公司将开发的店面（市场价约 1 000万元）出租

给某贸易公司，租期 10年，年租金 100万元。两家公司所得税

税率均为 25%。

分析：该房地产公司每年应纳房产税=100伊12%=12（万

元），应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=100伊5%（1+7%+3%）=5.5（万

元），合计 17.5万元。税后净收益=（100-12-5.5）伊（1-25%）=

61.875（万元）。

贸易公司由于支付的租金可税前扣除，税后净支出=

100伊（1-25%）=75（万元）。

筹划方法：该房产的租售比为 10颐100，大于 4.8颐100，选择

将租赁业务转化为投资业务有利。房地产公司与贸易公司商

定将房屋作价 1 000万元作为对贸易公司的投资入股，贸易

公司每年对房地产公司进行利润分红，税后分配红利 75万元

（相当于税前利润 100万元）。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，由于其以

房屋投资入股获取的投资收益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，也不用

缴纳营业税、房产税，则该业务的税后净收益为 75万元，增加

税后净收益=75-61.875=13.125（万元）；对于贸易公司，以接

受投资的方式使用房产，贸易公司每年按房产余值的 1.2%缴

纳房产税，应纳房产税=1 000伊（1-30%）伊1.2%=8.4（万元），其

可以在税前扣除。另外，贸易公司在税后支付红利 75万元，则

贸易公司税后净支出=8.4伊（1-25%）+75=81.3（万元），增加税

后净支出=81.3-75=6.3（万元）。

两家公司合计增加税后净收益=13.125-6.3=6.825（万

元），如果房地产公司让一部分利给贸易公司，则可以达到双

赢。如房地产公司税后分配红利 68.7万元，则贸易公司的税

后净支出=68.7+6.3=75（万元），而房地产公司的税后净收益

比出租增加=68.7-61.875=6.825（万元）。

同理，如果年租金为 40万元，如果租金业务转换为投资

业务，则房地产公司增加的税后净收益=40伊17.5%伊（1-25%）

=5.25（万元），贸易公司增加的税后净支出=1 000伊（1-30%）伊

1.2%伊（1-25%）=6.3（万元），两者相加反而增加税后净支出=

6.3-5.25=1.05（万元）。此时，租售比为 4颐100，小于 4.8颐100时，

选择租赁业务有利，不需转化。

点评：此筹划方案改变了房屋的所有权，房地产公司变成

了贸易公司的新股东，需承担经营风险，一旦承租人亏损，面

临的风险是不但租金无法收回，还要承担亏损。贸易公司增加

了房地产公司这一新股东，需办理验资、工商变更登记等手

续，存在各股东持股比例的确定、公司控制权稀释、收益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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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的确定等问题。同时，房地产还存在房屋产权变更、房产

价格涨跌的盈亏分享（或分担）等一系列问题。采用这种筹划

方法需慎重。

三 尧合 理 分 解 租 金 袁减 少 税 基

这种业务不改变业务租赁的性质，将“一揽子”租赁（包括

房屋本身使用费、房屋内配置的固定资产如空调使用费、水电

费、物业费）的费用进行分拆，降低计税基数。

案例 4：把转租赁业务部分转化为代理业务

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购物广场完工，拟采用售后返租方

式销售，商铺单位面积 50平方米，每平方米售价 2万元，公司

与 100个购房者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。合同约

定，商铺售价 100万元，需一次付清。房地产公司将所售出的

商铺统一对外租赁，用于商业经营。购房者 10年内每年可

以得到商铺款 8%的租金。该房地产公司每年收取商铺租金

1 000万元，支付购房者租金 800万元。

分析：该房地产公司同时以三种身份（售房人、承租人和

出租人）出现，作为售房人，房地产公司应按每个商铺 100万

元的售价作为销售不动产计算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。作为

承租人和出租人，房地产公司应先向商户收取租金，然后按合

同约定支付给购房者租金。对收取的租金，房地产公司需全额

计算缴纳营业税。本例中，真正的商铺所有权人是购房者，房

地产公司作为转租方，不需要缴纳房产税。房地产公司需缴纳

营业税及其附加税=1 000伊5%+50伊（7%+3%）=55（万元）。

筹划方法：房地产公司成立物业管理公司，房屋销售时，

只与购房者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，由物业管理公司与购房者

另外签订委托代理租房合同。物业公司可将代收代付租金的

差额 200 万元按照服务业作为计税依据缴纳营业税及其

附加税，也可以按照代理业的相关规定，将代收商户的租金

1 000万元分解为代收租金 800万元和代理手续费 200万元，

物业公司代收的租金不用纳税，仅就代理手续费 200万元缴

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 11万元。此种方法节省税费=55-11=44

（万元）。

点评：目前人们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，往往采用“一揽

子”协议办法，即将水电费、燃气费、房屋租赁放在一起以一个

价格签协议。其实各种费用性质不同，有关税收的规定也不一

样。将各种费用做适当分离，可以减轻综合纳税负担。此法的

风险是，如果为避免房产税而人为提高物业管理代理费降低

租金，租金明显低于同类房屋的，将受到税务部门以及物价等

管理部门的处罚。本案例存在两个租金，商户交纳的租金是

1 000万元，而购房者（房屋所有人）每年实际收到的租金是固

定的，只是购房款的 8%，并不随市场租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，

租金将受税务部门最低租金计税价格制约。所以，不管是房地

产公司还是物业管理公司与购房者签订协议，必须明确租金

以及其他费用的收取方式、房产税和营业税的最终归属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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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限制性股票的个人所得税计算

【摘要】限制性股票作为一种有效的中长期激励方式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所采用。如何正确计算限制性股票

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，完成扣缴义务是相关上市公司必须解决的难题。本文介绍了限制性股票的概念、个人所得税的计

算方法，并以案例的方式解析了限制性股票的个人所得税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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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性股票是指职工或其他方按照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

条款和条件，从企业获得一定数量的企业股票，在一个确定的

等待期内或者在满足特定业绩指标之后，方可出售。《上市公

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对限制性股票的

授予价格及授予期间的确定方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。笔者拟

对此作一分析。

一、限制性股票的概念

理解限制性股票需要把握几个关键概念：淤授予日，是指

公司根据其经过股东大会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，

在达到计划要求的授予条件时，授予公司员工限制性股票的

日期；于禁售期，是指公司员工取得限制性股票后不得通过二

级市场或其他方式进行转让的期限；盂解锁期，如果公司业绩

满足计划规定的条件，员工取得的限制性股票可以按计划分

期解锁；榆惩罚性条款，如果当期员工考核不合格，不符合解

禁条件，则当期可以解锁的股份就终止解锁，一般由上市公司

根据当初计划中的惩罚性条件进行回购或注销。

二、限制性股票个人所得税计算的相关规定

限制性股票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涉及三个时点：限制性股


